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闽教关委〔2026〕10号

关于推荐通报表扬在全国教育系统关心
下一代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
集体和个人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关工委和各高校及厅属学校关工委： 
接教育部关工委《关于推荐通报表扬在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的通知》（教关委函〔2026〕9号），在纪念教育部关工委成立35周年之际，决定由各省区市教育关工委，从本地近五年积极参加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中推荐一批接受全国通报表扬。
 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办公会议研究，现将教育部关工委9号《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根据近五年综合工作开展表现，并严格对照全国推荐的集体和个人条件要求，由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含工作表现突出的县级）和各高校、厅属校各推荐一个符合评先条件的集体或个人，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将所整理的先进事迹（即推荐表格中规定不超过800字）连同表中相关信息填写好报本单位党组织盖章后，于2026年7月3日前把电子版发送省教育关工委邮箱mjggwb@163.com ，纸质版另行用中国邮政特快专用信封寄达省教育厅大楼409室教育系统关工委收（福州市鼓屏路162号、邮编350003），邮件主题为“单位名称+推荐通报表扬相关材料”。逾期未推荐上报的视为放弃。
联系人：罗永倩、黄建玉   联系电话 ：0591-87854645

附件:
1.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集体通报表扬推荐表 
2.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个人通报表扬推荐表
3.突出贡献集体和个人推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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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bookmark: _Hlk202210691]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集体
通报表扬推荐表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日常办事机构
工作人员数量
	
	参加关工委活动“五老”人数
	

	
	
	占离退休人数比例
	

	是否推荐为
重大贡献集体
	
	是否曾受中国关工委表彰及表彰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不超过800字）

                                                                   











                     




                                                                                                                                                                                                                                                                                                                                                                                                                                         

	同级党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系统
关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关工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勿更改表格样式、字体。
2.本表格仅为2页，可调整事迹部分文字大小和间距，请勿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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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bookmark: _Hlk202210713]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通报表扬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文化程度
	

	单位及职务
	
	级  别
	

	是否在职
	
	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时间
	

	是否曾受中国关工委表彰及表彰时间
	
	是否推荐为
重大贡献个人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不超过800字）


















	












	同级党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系统
关工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关工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勿更改表格样式、字体。
2.本表格仅为2页，可调整事迹部分文字大小和间距，请勿加页。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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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条件
（一）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集体
1.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坚持“党建带关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46号文件以及教育部党组34号文件措施得力，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指导和落实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健全、领导有力、制度完善、队伍稳定，“五好”关工委建设推动措施得力，“五老”主体地位突出、作用发挥明显。
3.围绕教育中心工作，主动作为、协同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成效显著。品牌活动丰富，影响力大、受益面广，在助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在符合上述申报条件的基础上，工作成效更显著、更重大，可作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集体中的杰出代表进行推荐，并在推荐材料中做好标注。
（二）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1.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积极主动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坚持围绕服务中心任务和青少年需求开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成绩突出，有较高威望。
3.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品德高尚，社会形象好，遵纪守法，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5年（含）以上，计算日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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